
武汉市生态环境监控中心机动车排气污染防治
综合管理系统运维服务项目需求

一、项目概况

目前，武汉市已投入运行 91 个环检机构，共计 300 余

条环检线，2025 年全年检车量约为 135 万余辆。为保障环检

检测业务正常开展，更好地利用系统实现对机动车尾气检验

的数据采集，需要对武汉市机动车排气污染防治综合管理系

统建立长期的运维机制。同时，需要根据国家、省、市有关

管理要求，及时对该系统进行升级维护、新功能开发，不断

强化信息系统功能。

二、服务内容

（一）保障武汉市机动车排气污染防治综合管理系统 7

天*24 小时正常运行。

1、提供专业技术人员负责系统运行维护，及时有效解

决系统运行中各种技术性问题；

2、建立专门的在线支持和疑问解答，提供热线电话支

持和邮件响应，对用户提出的问题及时解答；

3、及时根据已发现软件安全漏洞，制定系统安全策略

及各类应急预案；

4、数据库的备份与恢复、状态检查、故障排除；

5、系统健康状态检查与分析、运行性能优化的方案提

出及执行；

6、对各检测站（包括新增检测站、新增环检线）进行

中心端网络、视频、数据调试；

7、配合完成系统、网络安全服务；配合系统容灾应用

演练、等保安全等相关工作。



8、协助用户单位按要求完成数据统计分析、导出工作。

（二）保障武汉市机动车排气污染防治综合管理系统数

据接口正常运行，相关数据的及时有效传输；配合新建、升

级改造系统或应用的接入、数据交换等服务。

（三）完成武汉市机动车排气污染防治综合管理系统日

常巡查巡检工作。

为了保证系统的正常稳定运行，供应商指派一名系统运

行维护人员进行驻场保障，提供每周5天*8小时的驻场服务，

周末提供紧急服务，负责相关工作、项目监督与情况汇报、

应急情况管理等。

（四）因国家、省、市关于机动车排放检验的相关管理

要求变化导致系统运行环境发生变更时，及时调整系统适应

基础环境。

（五）通过项目培训，使系统管理人员熟悉软件结构及

系统相关硬件结构、系统配置，熟练掌握系统基本组成及原

理，熟练掌握系统操作步骤和系统运行管理，熟练掌握用户

权限、用户配置等系统管理，熟练掌握系统的安装、一般故

障及排除方法。

三、相关要求

（一）应急服务要求

供应商须根据系统服务实际情况提供应急方案，系统一

旦在运行过程中出现任何紧急情况，导致系统无法正常运

行，需启动系统应急运维服务，以保证环检业务的正常开展，

应急方案必须以保证业务正常开展为目标。

应急方案要从系统本身、数据库、网络硬件等方面来考

虑应急处理措施，在出现紧急情况下，供应商要在最短时间

内做出故障响应，同时将指派具有解决故障能力的工程师解

决问题。

（二）运维团队要求



1、供应商应成立技术运维团队，明确职责分工。提供

能满足运维服务需求，不少于 4 人，且涵盖系统运维相关技

术层面的技术人员名单。供应商在服务期内不得随意更换运

维人员，如需对运维人员名单做出变更，需提前一个月书面

通知采购方。

2、供应商应至少设立 1 名专门的项目联系人作为与采

购方的统一责任接口，负责整个系统的维护实施体系的组织

管理和协调，监督服务期内的服务实施。

（三）运维报告要求

供应商需定期提供服务报告《周巡检报告》、《月度巡

检报告》、《履约情况报告》，并对每一次重大故障和问题

的原因、解决方法、完成情况等形成专门报告。

四、供应商资格要求：

1、凡是注册于中华人民共和国、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政府采购法》有关规定条件、有能力提供全部招标内容的

供应商均可投标。

2、供应商应有良好的信誉，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须的设

备、专业技术能力和较强的售后服务能力。

五、考核要求

（一）运维期内，系统正常运行天数占运维总天数的比

例未达到 90%以上的，按照合同总价款的 20 %扣除违约金。

（备注：正常运行指系统正常运转、功能正常，环检业务持

续；因重建、气象灾害或采购方要求等情况导致系统停运的，

停运时间不计入运维总天数。）

（二）对系统的日常运维应严格按照投标文件中的方

案执行，供应商应做好运维记录备档备查，未按方案中约定

的频次和内容开展运维的，核减相应的服务费，核减方法为：

核减额=漏项或频次缺少次数*合同总额的千分之三，核减的

费用在当期付费周期中核减。



（三）故障解决时间超过 2 小时的，单次扣除合同总价

款的 5 ‰作为违约金。

六、交付方式与验收

1、运维服务期满后对供应商的运维服务进行验收。

2、付款方式：运维期开始后 10 个工作日内支付首付款

（不少于合同总额的 30%），运维期结束且供应商提交运维

台账经采购方验收合格后支付尾款。（备注：如因相关政策

要求需调整，以相关政策要求为准。）

七、项目预算金额：不超过 17.78 万元。

八、运维服务期限：运维期为 12 个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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